
苏校防组〔2020〕7号                                                          

关于做好开学前及春季学期
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教育部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现就做好开学前及

春季学期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相关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做好研究生教学工作安排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按照“推迟开学不停学”的要求，结合疫

情实际状况，统筹安排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教学计划，灵活安排

课程授课形式，积极开发网络课程，实施远程教学，引导研究生

通过在线学习相关课程，确保教学内容不缩水、教学质量不降低。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及时调整研究生赴校外单位实践教学

的计划安排。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实践教学，须根据开学延迟时间

重新组织；对于研究生自行联系的实践活动，要视疫情发展情况

再行安排，确实必须安排的，应切实加强防护指导，并严格实行

审批和定期报告制度。要主动会同研究生工作站、联合培养基地

等各类实践教学单位做好研究生校外实践教学的管理工作。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制订因疫情延期返校的研究生在学籍



注册、选课、补修、补考等方面的实施方案。对于因疫情而影响

课程学习的研究生，要统筹安排好补课和答疑工作。对于因疫情

不能按时返校的任课教师，其所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可适当推

迟或返校后再作安排。

二、做好学位论文工作安排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根据开学延迟情况，在研究生学位论文

开题、预答辩、送审、答辩、学位授予等工作安排方面作出相应

调整。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对 2020 年春季学期毕业的研究生，要根

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确需安排答辩的，可采取远程视频答辩等

方式进行。答辩委员会可适当调整人员组成，原则上不邀请外地

专家。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既要注重疫情防控，也要坚持质量要求，

加强管理，强化监督，确保学位论文授予质量。

三、发挥导师主体作用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认真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

人的要求。导师要与所指导的每个研究生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每

日动态，并及时将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疫情防控信息传达到研究生

本人。

导师要注重沟通，加强交流，提醒研究生增强疫情防控意识，

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导师要掌握研究生的思

想状况与心理状态，根据需要提供帮助，要特别关心关注疫情重

点地区的研究生以及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研究生，传

递温暖和爱心。




